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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袁明遗失军士证，证件编号：士字第
202161651387号，声明作废。
刘涛(身份证号：32072219870605****)
于2025年12月20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自
公告登报之日起本人不承担因被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康沛(身份证号：51018419850127***
*)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段国庆遗失军士证，证件编号：士字
第20210062953号，声明作废。
但小平(身份证号：21110319740203****)
遗失户口簿，户主：但小平，声明作废。
靳冬芳于2026年1月3日因保管不善
遗失黑龙江省司法厅2025年5月22日
颁发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执业证号：
12307202511918368，声明作废。
陈启梅不慎遗失遵义市侨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纳帕溪谷4-30-
0 1号房购房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25001193400，发票号码：00021542，金
额：410888元，声明作废。
潘思瑜(身份证号：33062120051022****)
于2025年12月3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自
公告登报之日起本人不承担因被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马爱明(身份证号：32108319750619**
*)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雇永山(身份证号：23232519770405**
**)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不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马依凡(身份证号：61012220070020**
**)于2025年12月31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声明作废。
刘觐瑞(身份证号：51010620070929**
**)于2025年11月1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特此声明。
本 人 梁 嘉 豪 ( 身 份 证 号 ：
44010219861010****)于2025年12月31
日遗失身份证，自登报之日起本人不
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付瑶瑶律师不
慎将贵州省司法厅于2022年2月15日
颁发的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
15201202010282177，声明作废。
龙岩市新罗区极致优陪文化传媒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802MAEX62JYX3)遗失公章，编
码：35080210160234，声明作废。
喀什市闽蓝永锋电子商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653101MA78DCXR16)不
慎遗失刻制字样为“喀什市闽蓝永锋
电子商行92653101MA78DCXR16”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遵义市荣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20303551949300R)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原法人私章(田茂辉印)，声明作废。
哈巴河县东凌肉牲畜养殖农民专业
合 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54324MADA150T6T)不慎遗失公
章，编码：6543240006456，声明作废。
柳州市亚光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清丰县达馨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922MAK1C16M04)遗
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
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顺昌县福兴竹木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350721574717342F)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铜质公章(编码：
3507210002517)，声明作废。
海南盈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MAD48DMQ6K)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
(法人：陈春梅)，声明作废。
新疆五星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法人：赵翠荣)，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海区阔野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码：35060410027788，
声明作废。
邹辽不慎将警官证遗失，警官证号：
武字第0821816号，特此声明作废。
周建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
210411503000396，执业类别：临床，声
明作废。
郭晗(身份证号：42032519910328***
*)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李栋(身份证号：13040219840602***
*)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因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喀什大学王怡远遗失学生证，学号：
20241010130，特此声明。
揭阳市橙心礼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14452020142706，声明作废。
中述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注销张士礼
自建房的房屋建筑安全与抗震鉴定
报告，编号：ZSJD-XJ2510310013，声
明作废。
海南经济特区铭琞投资贸易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MA5RGUJ43N)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福建省亿熙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泉
州分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05MA34FL5H6K)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章(法人：
陈宗辉)，声明作废。
贵州省黎平县吉才木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码：5226316025157)、财务章
(编码：5226316002602)、发票章(编码：
5226316002603)、法人章(吴申祥，编
码：5226316002604)，声明作废。
巴林左旗金蚂蚁通讯有限公司遗失
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本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 1 9 4 2 0 0 0 4 3 5 5 0 2 ，账 号 ：
4400301220000000081738，单位负责
人：满德拉，声明作废。
北京市次渠香云阁办公用品销售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400MA03Q4XR39)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易县悦动体育俱乐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30633MJ0B00376B)经理事会决议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
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联系人：林
颖，电话：13472265251。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的公告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3409833307）：
  你单位实施提供服务车辆未取
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行
为，于2025年7月15日9时39分在G42沪
蓉高速公路广邻段华蓥西收费站被
本机关依法查处。经调查，本机关认
为你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的
规定，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已于2025
年12月23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川
630702交罚〔2025〕14号），作出罚款
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的行
政处罚。
  因采用直接送达被拒签、邮寄送
达被拒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川630702交罚〔2025〕14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
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四川
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
履行法定义务，又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广安收费站出口旁3楼302办公室；联
系电话：19950331907。
  特此公告！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6年1月5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5)渝0106执异440号 赵泉理：本院
在执行湛江与重庆正博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湛江向本院
申请，请求追加赵泉理为执行案件的
被执行人，对花劳人仲裁字〔2025〕第
1260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被执行人
重庆正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予清
偿的债务，由赵泉理向湛江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渝0106执
异440号执行裁定书。主文如下：追
加赵泉理为本院(2025)渝0106执12338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花劳人仲裁
字〔2025〕第1260号仲裁裁决书确定
的、被执行人重庆正博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应予清偿的债务，由赵泉理
向湛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王峰：本院受理江阴市广业纺织有限
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苏0281民初138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彩英、俞芳：本院受理李富洪诉你
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苏0281民
初5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顾祥荣：本院受理殷天宝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华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华士醉蜀火锅店、王龙辉、宗
金龙、韩正：本院受理无锡市旺派食
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海南鹿无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彭涛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三劳人仲裁字〔2025〕第1507-1号裁决
书、〔2025〕第1507-2号裁决书。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189号人力
资源市场大楼)，逾期视为送达。上述
两份裁决书的上诉、撤销、强制执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48-51条的规定进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及《行政处
罚听证权利告知书》的送达公告

王延凤：2024年9月18日，大连市甘井
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泡崖
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王延
凤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玉山路244号1单
元4层2号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时，存在
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和《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
款(一)的规定，现依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九条
的规定及《执法局自由裁量指导标
准》建筑市场方面第三款第一项之
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责令改正
(依据大连长江检测有限公司出具
2025-WPG-00089号鉴定报告，按照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九
条的规定改正)，处罚款人民币陆万
元整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
五条、六十三条之规定向你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行政处罚
先行告知书》，你享有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听证费用由本机关承担。如
需听证，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
提出，视为放弃该权利。

大连市甘井子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认定工伤决定书

鄂0500工伤认定〔2025〕01984号
申请人：李宏，职工姓名：李宏，性别：
男 ，年 龄 ：6 0 岁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11119651208****，用人单位：湖北
兴健船舶附件有限公司，职业/工种/
工作岗位：普工，事故时间：2025年3月
3日，事故地点：武汉，诊断时间：2025
年3月3日，受伤害部位：踝及脚。伤情
描述：双侧跟骨骨折，粉碎性骨折。受
伤害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
断结论：2025年10月24日，申请人李宏
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被单
位安排在武汉船舶重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工作，2025年3月3日在分段车
间风帆船471分段安装船舶附件过程
中，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事发后，李
宏被送往武汉同济航天城医院治疗，
被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粉碎性骨
折。2025年10月24日，我局依法受理了
李宏的工伤认定申请。2025年10月29
日，我局通知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
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我局提交相
关的举证材料。李宏受到的事故伤害
(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的规定，属于工伤范围，现予以认
定为工伤。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
的，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宜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6个月内向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庞德强：本院受理高齐伟诉你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
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儋州那大享老堂养生馆(个体工商户)：
本委已经受理张艳、邱爱玲、全一丹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

〔2024〕第433、434、435号)，并定于2026
年2月11日9时开庭审理。因相关仲裁
文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
市那大镇中兴大街西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402
室，电话：0898-23313090)领取开庭通
知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儋州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存公告

  依据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人民法院(2025)新3131执47号执行裁定
书，该院于2025年4月9日将申请执行
人江辉依据(2021)新3131民初231号民
事调解书享有的执行款人民币
20167.36元执行到位。因无法联系江
辉，该院于2025年12月17日将该款项
提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众
信公证处。
  现通知江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90日内，持有效身份证件、收款账户
信息、生效法律文书及法院相关证明
前往喀什市南湖路阳光小区D区101-
203号公证处办理领取手续，联系电
话：0998-29240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四条规定，江辉领取提存
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
使即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
国家所有。
  特此公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市众信公证处

2026年1月5日


